
法規名稱：臺北市市場處補助農產品批發市場經營主體申請須知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3 月 19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19日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109）北市產業市字第

10930055262號令修正發布第 4～6、8、11點條文；並自 109年 4月 1日生效

一、臺北市市場處（以下簡稱本處）為辦理農產品運銷，活絡農產品批發市場機能，提供良

    好交易環境，以強化承銷作業效率，並為保障市民食品安全、維護民眾健康，提昇消費

    者滿意度，特訂定本申請須知。

二、本申請須知補助之標的，為辦理相關農產品促銷活動、設備及設施更新、各項防災防疫

    宣導及食品衛生檢驗等工作及研究改善市場產銷方式或進行可行性評估之費用。

三、申請對象：於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經核准設置並取得經營許可證之農產品批發市場

    經營主體（以下簡稱申請單位）。

四、補助標準：

    （一）補助項目以本處公告當年度進行改善者為限，本處年度計畫已編列經費實施之活

          動不予重複補助。

    （二）講師費如以本處補助款支付，應以「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辦理；差旅費如以本處

          補助款支付，應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如受補助經費中涉及採購事

          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補助金額最高以核准計畫經費乘以本府所占申請單位持股比例為上限。但有下列

          之一情形者，得採全額補助不受限制：

          1.經本處同意因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房屋修繕或為避免損失擴大所採取之緊急

            措施。

          2.為辦理食品安全或防（檢）疫等。

          3.配合中央或臺北市政府政策執行。

          4.經本處認為確有必要之其他情形。

五、申請時間：由本處公告之。

六、申請單位須研提細部計畫，其內容應包含計畫名稱、計畫依據、主辦單位、計畫聯絡人

    、執行期限、實施地點、計畫內容、實施方法與步驟、預算細目及預期效益等，並檢附

    光碟片於申請時間內函送本處。

七、審查程序及相關標準：

    （一）申請案依第六點規範初步審查，所附文件不齊或不完整，本處得通知限期補正，

          未於期限內補正者，本處不予受理。初步審查通過後，本處得組成審查小組審核

          計畫內容及補助金額。



    （二）申請計畫須符合本申請須知第二點規範，並用於本市農產品批發市場及其附屬設

          施。

    （三）申請計畫詳實可行之程度。

    （四）預估提升本市農產品批發交易之經濟效益。

    （五）活動性質之計畫應評估受益人數。

    （六）以前年度計畫執行成效。

八、經費之撥補及核銷程序：

    （一）經本處審核通過之細部計畫，由申請單位製據向本處申請核撥補助款，本處得依

          計畫之性質採一次或分期核撥。

    （二）申請單位於計畫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或年度結束前，將執行成果送本處備查，補

          助經費如有剩餘應依原核定計畫總經費之分攤比例申算後繳還本處，受補助經費

          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應於結報時繳回。

    （三）補助經費如為計畫支出之全部或一半以上者，計畫執行完畢後應將原始憑證依預

          算科目分類，並製表繳回本處。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

          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

          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四）補助經費如為計畫支出之一半以下者，計畫執行完畢後，申請單位應妥為保管相

          關原始憑證，本處得派員抽查之。

    （五）留存申請單位之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毀，已屆保存年限之銷

          毀，應函報原補助機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

          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原補助機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

    （六）計畫執行期間，如需流用者，須辦理計畫變更申請。

九、申請單位如有特殊情形須變更計畫者，應先報本處核准；計畫因故無法繼續執行時，除

    應以書面說明原因，已請領之款項未執行部分應予繳回。如有違背法令或與原核定補助

    計畫用途不符或未依計畫有效運用者，本處得予糾正、撤銷或廢止全部或一部之補助，

    限期繳回該補助款項。

十、審查通過之補助計畫，應於核准計畫內註明下列事項：

    （一）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

          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得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

          付款項。

    （二）對補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

          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停止補助一年至

          五年。



    （三）申請單位及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

          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四）申請單位留存原始憑證如經發現未依會計法規定確實辦理者，得依情節輕重對該

          補助案件或受補助經營主體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止補助一至五年。

十一、對補助案件之考核採書面審查及實地抽查等方式辦理，申請單位應配合本處之批發市

      場經營主體績效評估作業，未配合者本處得減少或收回補助款，考核情形不佳者，本

      處得逕減少補助款，並列入該單位下次申請補助核定之重要依據。

十二、本申請須知所需之經費由本處年度預算辦理，公告申請期間屆滿後，補助款仍有結餘

      者，本處得再次公告受理申請。補助款於公告申請期間用罄者，本處得公告停止受理

      補助之申請。


